
B251檔案鑑定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科長黃瑞蓮

1



課程大綱

檔案鑑定之意義、目的

檔案鑑定時機

檔案鑑定原則

檔案鑑定處理步驟

檔案鑑定報告案例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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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之意義與目的

• 判定檔案保存年限過程中，評估檔案價

值之步驟

意義

• 作為決定檔案保存年限及提供檔案銷毀、

移轉與保存等清理決策參考之過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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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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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3條

•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法規命令

•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 機關共通性保存年限基準

行政規則

•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5章

作業手冊



檔案鑑定時機

訂（修）定檔案保存

年限區分表，認有必

要

辦理檔案移轉
辦理檔案銷毀，認有

必要

檔案因年代久遠而難

以判定其保存年限

檔案因保存技術變更

而有重新檢討保存年

限之必要

其他經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認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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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鑑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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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原則

彈性原則

客觀原則

完整原則

不受媒體拘泥原則

去蕪存菁原則

先例原則

去蕪存菁v.s.完整原則



檔案鑑定步驟

確立目的
(區分表、銷毀、移轉)

與範圍

分析機關背景
與檔案概況

選擇鑑定方式、
方法、基準

分析
檔案價值

提出
鑑定結果

撰寫
鑑定報告

判定保存年限
及清理處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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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檔案鑑定目的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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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目的

• 保存年限區分表

• 移轉

• 銷毀

鑑定範圍

• 機關沿革分期鑑定

• 依接管來源分期鑑定

• 依檔案分類分期鑑定

• 永久檔案與定期檔案

併同鑑定



分析機關背景及檔案概況

檔案形式及保存狀況

檔案類別所含案卷及主要內容

檔案產生之原因

檔案涵蓋年代及產生時間

檔案原有機關主要職能對國家或社會之影響

檔案原有機關組織沿革、機關業務職掌或功能之更迭或改移、相關業務法令

9



分析機關背景資源

分析檔案

原有機關

背景

法令
業務法法令、組織法、

組織沿革、職能變遷

出版品
年報、公報、大事紀、

施政計畫、研究報告

其他管道
網站、民代答詢資料、

訪問耆老、退休人員、

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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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檔案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 依檔案主題重

要性、檔案內

容資訊與主題

之關聯性及應

用需求，逐案

或逐件評估檔

案價值

職能鑑定

• 分析機關內各

單位職能及重

要性，衡量檔

案使用需求及

擇定之鑑定基

準，依類別擇

選重要之檔案

• 分析機關業務

職掌或功能

宏觀鑑定

• 分析機關間各

類政府職能及

各單位之相對

重要性，評估

檔案價值

• 判定各機關同

一主題檔案之

保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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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檔案鑑定方法

檔案

價值
公聽會、座談

會、利害關係

人參與

邀請學者專家

業務單位會審

內容實地審查

(選擇具代表

性者)

調查、訪問

公開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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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鑑定基準
原有價值

•指檔案之本質、內

容或實體形式特性

具有之原始價值

•第二、三屆國民大

會歷次會議之重要

章戳及召集令等

•裝訂型式為卷軸裝

等具有展覽價值之

檔案

行政稽憑價值

•指得作為機關組織

職能運作、決策、

業務處理及績效等

事證或責任稽憑之

價值

•機關採購文件

法律價值

•指檔案清理適法性

及保障團體或個人

權益之價值

•土地收件簿、登記

申請書

資訊價值

•指得做為研究發展

參考或滿足民眾知

的需求之價值

•交通部航港局管有

早期燈塔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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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鑑定基準

歷史價值

• 指得保存典章制度或做

為史籍資料之價值，如

反映國家發展、時代背

景、制度變革，及地方

或該機關發展歷史等

• 民國38年以前檔案

• 金馬戰地政務

• 設置積體電路示範工廠

計畫

管理成本

• 指衡酌檔案價值與保管

及修護檔案之成本效益

風險評估

• 指評估檔案未妥予留存，

對於機關業務運作及利

害關係人利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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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判定檔案保存價值

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發展及公益程度

典章或史料文物之價值

法律信證之維護

行政程序之稽憑

學術研究之參考

機關組織沿革及業務職能之特性

個人權益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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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永久保存檔案性質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度、決策及計畫

• 十大建設計畫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解釋

• 憲法增修、各機關內部規章

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主要業務運作及職能演變者

• 本機關組織職掌、辦事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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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永久保存檔案性質

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值

• 各機關施政計畫及施政報告

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行政稽憑價值

• 條(公)約、國際組織參與

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稽憑價值

• 不動產取得、登記及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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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永久保存檔案性質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有重大影響

• 眷村改建、原住民身分認定

具有重要科技價值

• 福爾摩沙衛星計畫

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

• 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

• 香港調景嶺營慶祝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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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永久保存檔案性質

屬重大輿情或具唯一性、獨特性或代表性之特殊個案

• 九二一震災、莫拉克風災等重大災變

• 核四興建之抗爭

法令規定應永久保存

• 公司法規定股東會議事錄

• 土地登記規則規定登記簿及地籍圖

具例證性個案檔案

• 歷年不同類型或格式之行政簿籍

• 業務變革前後之稅務申報書

• 國有土地勘查表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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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檔案如何發現

白皮書
大事紀、年鑑

（年報）

年度施政重點

或中長程計畫

專案列管計畫

或重點工作
歷屆首長願景 首長受訪報導

歷年編列預算 相關出版品 民代答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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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類及法院類之重要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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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檔案鑑定結果及撰寫報告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

•機關名稱

•機關組職沿革

•相關業務法令

鑑定目的、範圍及

檔案描述

•鑑定目的

•檔號或分類號

•數量

•原件或複製品

•媒體型式

•保存狀況

•檔案涵蓋年代及產

生時間

•檔案描述(類別所

含案卷及主要內容)

鑑定過程

•鑑定方式

•鑑定方法

•鑑定基準

•鑑定人員

•相關鑑定案例

鑑定結果及建議

•鑑定結果綜合評析

•檔案處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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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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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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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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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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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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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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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送審



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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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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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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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結果及綜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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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

• 本案為「國家行局總管理處應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之討論與規劃相關文件，涉及政

府遷台時期國家行局所在地規劃評估，相關機構建議及遷址通知，呈現我國金融機

構發展重要歷程，具歷史價值及資訊價值，建議列為國家檔案。

機關永久保存

• 本案為本部增建辦公大樓相關文件，包含辦公廳辦理借用、增建辦公房屋籌畫小組、

簡報紀錄及設計監造等，日後仍有公務查詢使用需要，具重要行政稽憑價值，建議

維持機關永久保存。

機關定期保存

• 本案包括58至75年配合○○部修訂獎勵投資條例及生產事業獎勵標準及類目研提修

正建議、函詢○○部有關獎勵投資條例法令適用疑義等。由於本會並非該條例主管

機關，卷內所存文件均係○○部在修訂法令過程中，洽會本會意見、出席會議或解

釋法令適用疑義之詢問文件，故建議改列為定期保存，保存期限10年。



鑑定結果清單

編
號

檔號 案 名 檔案描述

鑑定結果

列為
國家
檔案

機關
永久
保存

機關
定期
保存

1
058  
/010101 
/1

外匯管理
法規及通
函

為辦理外匯調度及收支計畫、管理指定銀行辦
理外匯業務、審核民間對外匯出匯入款項、審
核指定銀行辦理民營事業國外借款保證等，分
別訂定外匯管理規定，並定期辦理外匯法規整
理及通函彙編工作。

Ｖ

2
058  
/010101 
/3

管理外匯
條例

本條例自民國37年12月31日訂定，歷經民國59
年、67年、75年、76年先後修正，財政部為管
理外匯之行政主管機關；本行為掌理外匯業務
機關。
自76年7月15日本行依本條例第6條之1，將貿
易外匯收支之憑證結匯基礎，從許可制改為申
報制，由出、進口人依實際交易付款條件及金
額從實申報。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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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檢察機關的國家檔案
38年以前檔案

•具重要或特殊歷史、社會

或文化意義：違反戰時交通

器材防護條例案、懲治盜匪

條例、禁煙禁毒治罪條例、

漢奸嫌疑案

•內亂、外患案

•刑事：殺人、藏匿人犯

39至81年檔案

(屆期移轉)

•重大社會治安案件：馬曉濱

擄人勒贖、林春生高天民搶

劫、

•重大金融詐欺、投資詐欺：

十信案(林肇俊背信)

•重大相驗案件 重大災難

(高馬航線客貨輪第三海盛輪

海難、華航卡拉維爾客機空

難)、

•具重要或特殊歷史、社會或

文化意義：戰地政務相關(福

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處、

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署

等印信啟用、繳銷、組織編

制)；戰地政務時期施政計畫

及報告；在華美軍刑事案件處

理；女性死刑犯(李黃金蘭、

陳高連葉案)

政治檔案

•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及

白色恐怖相關：

•軍公人員聯保連坐切結

•警備總司令部衛戌戒嚴會報、

•吳國楨案所需經費

•武漢大旅社案、戰犯、內亂

外患、違反國家總動員法偵

查

•雷震、侯德富、呂秀蓮、蔡

格堂、黃坤能、王幸男等叛

亂案搜索、偵查、判決、執

行

•鄭南榕出殯遊行活動專案調

查報告

•陳文成案(郭學周等殺人罪) 

•戒嚴時期執政黨聯繫：

•黨務文書、執政黨行文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處各式文書

•婦聯會參加縫紉工作單位輪

值表及縫糿工作人員名冊

銷毀改列移轉

•白色恐怖相關：財團法人戒

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基金會函詢人民經

地方法院決定准予冤獄賠償

•戒嚴時期執政黨聯繫：黨務

文書

•具重要或特殊歷史、社會或

文化意義：早期法令(戰時軍

律、防空洞分配、戰時禁制

品、實物配給、動員勘亂時

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

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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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法院的國家檔案
38年以前檔案

•漢奸、危害國家刑事案

•35、37至38年刑事原本

•36及37年升等考試、學習書記官任

免、委員長移交接收等案情

•36年度法規

39至81年檔案
(屆期移轉)

•法院組織沿革及運作：成立司法

處、建築司法處、地方法院申請撥

用日產

•具重要或特殊歷史、社會或文化

意義之民刑事案件：戒嚴時期涉及

貪汙、瀆職、走私、違反國家總動

員法、違反糧食管理條例、違反戰

時交通器材防護條例、違反印花稅

法、違反懲治盜匪條例、女性死刑

犯(李黃金蘭案)

•具重要或特殊歷史、社會或文化

意義之行政訴訟案：臺灣警備總司

令部管制出境、成立人民團體未獲

准允、違反出版法事件、吊銷妓女

戶許可證、民眾承購日產房屋、私

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申請換發廣播

電台執照、余登發國大代表資格爭

訟案、兩岸開放初期往來限制案

政治檔案

•重大政治案件（二二八事件、美麗

島事件及白色恐怖等）：湯德章軍

法審判判決手抄本、執行槍決、註

銷律師資格；花蓮1228專案(黃信介

抗議選舉)；武漢大旅社案(黃學文被

誣陷匪諜陳情) ；陳婉真內亂罪；康

貽芳叛亂申請再審；葉貽恆內亂裁

定、林茂漢奸裁定、羅兆欽盜匪判

決；鄭瑞彬誣告匪諜裁定；二二八

事件處置及補償；叛亂及匪諜案聲

請冤獄賠償

•戒嚴時期異議分子：違反動員戡

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妨害

公務；臺灣獨立聯盟案；拆除吳鳳

銅像案；涉匪諜案公務員懲戒案件

之議決書

•戒嚴時期思想管制：出版品及言

論管制判決、新聞影像及影視作品

管制案、解嚴初期集會結社管制措

施

•戒嚴體制相關：兼辦保防業務人

員敘獎、公教人員因匪嫌被拘後支

薪復職疑義、涉及軍法審判個案

•戒嚴時期執政黨聯繫：黨務文卷、

救國團房屋買賣、國民黨臺灣省黨

部遷讓房屋

銷毀改列移轉

•日產相關：南星土地建物株式會社

清償債務案情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

•黨務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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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法院鑑定常見問題

37

未依分年規劃依期報送，致累積大量檔案於最後1、2期，造成鑑定檔案數量負荷；

經了解部分法院係因檔管人員更迭未落實移交，接手人員並不知應依分年規劃報送。

• 應落實檔管人員業務移交。

本局於93年12月13日已訂頒「法院及檢察機關訴訟檔案立案編目作業注意事項」，

惟部分回溯檔案未依前開注意事項辦理立案編目，從案名、案情摘要等資訊看不出

實際案情，請於送審屆期檔案鑑定報告時提供補充資料，以利審核。

• 目次表(至少包含涉案人、罪名、刑期等資訊)。

• 沒有目次表，提供案情補充資料(至少包含涉案人、罪名、刑期等資訊)，例如，業務單位調卷時使用之對

照表，即含有涉案人、罪名、刑期等資訊。

檔案鑑定報告之檔案價值分析內容空泛，未完整呈現檔案保存價值之判斷。

• 洽已辦理鑑定之法院借鏡(同級或上級均可)，汲取相關經驗。



檔案清理鑑定百字銘

咱們機關做什麼，檔案要能知分曉，

重大事件莫輕忽，名人要角很重要，

第一最末多留意，稀有難得價值高，

人民權益要維護，銷毀以後找不著，

學術歷史靠研究，素材資料找你要，

若是有錢空間足，通通都留是最好，

只因人窮志氣高，清理鑑定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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